附件1


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級與高職級(身心障礙)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

二、教育部101年7月2日修正公布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三、 臺閩地區102年度自學進修高中(職)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實施計畫。

四、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各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實施計畫。

2、 目的：
    為落實鼓勵失學國民自學進修，經由鑑定考試承認其具有各級學校畢業程度之學力。
3、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4、 辦理時間：
    102年6月至102年12月。
5、 應考資格：
    符合本計畫資格者，得參加「臺北市102年度自學進修各級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所辦之考試，其資格如下：
一、 高中級：

            (一)年滿20歲（83年9月1日「含9月1日」前出生）之國民（含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文件者）。

(二)年滿18歲（85年9月1日「含9月1日」前出生），報名前曾於國民教育階段參與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依據民國100年10月26日修正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規定）

      二、 高職級(身心障礙)：
(一)年滿20歲（83年9月1日「含9月1日」前出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含語言障礙）、肢體障礙或多重障礙等之國民（含取得「中華民國護照」、「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文件者）。

          (二)年滿18歲（85年9月1日「含9月1日」前出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含語言障礙）、肢體障礙或多重障礙等者，報名前曾於國民教育階段參與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國民。
陸、報名與考試地點：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一、地址：10864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213號。
     二、電話：（02）23019946轉313、314、116
     三、傳真：（02）23324647
柒、報名日期與方式：
一、報名日期：
102年9月6日(星期五)起至9月9日(星期一)止（含星期六、日，每日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5時），逾時不予受理。

二、報名方式：
應考人得親自或以委託他人持委託書方式報名，並親自填寫報名表
（通訊報名概不受理）。
三、所需證明文件：

     (一)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並繳交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身心障礙國   民應加繳驗身心障礙手冊正本並繳交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正本驗畢歸還。
     (二)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繳驗中華民國護照或臺灣地區居留證正本及正、反面影印本各一份，正本驗畢歸還。

     (三)繳驗以往考試及格之科目成績證明正本及影印本各一份，可申請檢驗免考，正本驗畢歸還。

     (四)以高中級（二）之應考資格報考者，應繳交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
     (五)繳交最近3個月內2吋脫帽半身正面照片一式3張（背面請寫明考區學校與應考人姓名、出生年月日）。

     (六)回郵信封一個，需貼足掛號25元郵票，寄發成績單用。

     (七)身心障礙國民如需特殊應考方式，應於報名表上填註。

捌、考試日期與科目：
一、考試日期：

(一)高中（職）級：
      102年10月6日（星期日）
二、考試科目：

(一)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學科（物理、化學、生物、生活科技）、社會學科（歷史、地理、公民與社會）。
(二)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身心障礙國民）：

          1.啟明高職：國文、社會科學概論、英文、按摩學。
2.啟聰高職：國文、社會科學概論、素描實作、色彩學。

          3.啟仁高職：國文、社會科學概論、英文、素描實作或色彩學
                    （任選其一）。

三、考試範圍：

           (一) 高級中學畢業程度： 命題參採歷年試題佔40％，現行高中三年課程佔60％為原則。依現行高級中學101學年度畢業班3個學年之課程標準為範圍。

           (二)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身心障礙國民）：（命題參採歷年試題佔40％，現行高職三年課程佔60％為原則）
玖、 及格認定：
1、 高中級：

(一)每科均以六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當次考試五科均及格者，或各該科目（五科）均達五十分，而總平均達六十分者，為學力鑑定考試通過。

(二)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者，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發給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證明其具有同級正規學校畢業之同等資格。

(三)部分考試科目達六十分者，發給該科目及格證明書，以後報考本項考試得免考及格科目，如累計其全部考試科目均達六十分時，發給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

(四)前項部分考試科目及格證明書，於參加其他地區同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時均予承認。

(五)86年度以前應考本項考試「中外史地」及「三民主義與公民」等兩科中之一科及格者，其87年度以後之「社會學科」成績之認定以及格計。

(六)身心障礙國民考試依教育部79年2月7日臺（79）社字第5181號函規定，每科以100分為滿分，其及格標準為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

1.第1次參加鑑定考試，當年度全部應考科目成績總平均達60分者。

2.累計參加歷次考試成績，各應考科目均達60分者。

二、高職級(身心障礙)
(一)鑑定考試各科目計分成績均以60分為及格，100分為滿分，其及格標準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發給高職畢業程度學力證書。

1.第1次參加鑑定考試，當年度全部應考科目成績總平均達60分者。

2.累計參加歷次考試成績，各應考科目均達60分者。

(二)部分考試科目及格者，發給該科目及格證明書，作為各該科目及格之證明，以後報考本項考試得免考及格科目。 
(三)前項部分考試科目及格證明書，於參加其他地區同級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時均予承認。

拾、簡章發布及索取：
    簡章將於102年6月17日（星期一）公布於臺北市立華江高中網站http://web.hcsh.tp.edu.tw/modules/news/ 並且在承辦學校警衛室免費索取。
拾壹、參加本計畫之學校及本委員會應秉持公正、公平、公開之原則辦理試務工作。
拾貳、經費：由臺北市立華江高中預算項下支應。
拾參、獎勵：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人員(含校長、教師、行政人員)得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敘獎。
拾肆、本計畫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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